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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姸忻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331
電子信箱：f3141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（一）字第11207945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794574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2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師資8小時認證研習計

畫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學習扶助師資之專業知能及學生學習扶助課程品

質，特辦理旨揭研習。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

１、第1場：112年8月3日（星期四）。

２、第2場（含回流）：112年8月4日（星期五）。

(二)地點：本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具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，未

完成學習扶助8小時之授課教師及相關教學人員(以學習

扶助授課教師、課中學習扶助增置代理教師及初任教師)

且確實投入學習扶助教學為先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112年7月24日(星期一)前至本局資訊中

心學習護照報名，且同步至Google表單填妥相關製證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須個人資料（詳參旨揭計畫）。

(五)錄取人數：各場次研習預計各招收錄取105名，各科錄取

人數為國文組(40位)、數學組(40位)、英文組(25位)，

分科研習將依報名優先志願依序錄取，如該科組人數額

滿，則將分配至其他科目組。

三、請貴校惠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（國小部）
副本：臺南市學習扶助資源中心（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）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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